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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环保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年 6月 29日收到全资子

公司江苏金羚纤维素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金羚”）转报的盐城市大丰

区环境保护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大环罚字[2018]72 号)，现将主要内

容公告如下：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1、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 

我局于 2018 年 6 月 9 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

违法行为: 

2011 年期间你单位将废水处理工段压滤产生的污泥填埋至你单位北侧塘内。

经查阅你单位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该污泥可不作为危险废物。2018 年 4 月 26

至 2018 年 6月 9日，累计已挖出污泥约 1000 吨，暂存于你单位的厂房内。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为证：调查询问笔录 1份、环评页复印件 l 份、环评审

批复印件 l份、检测报告 1份、现场视频、营业执照复印件 1份、身份证复印件

l份、授权委托书 1 份等。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十

七条第一款之规定。 

我局已告知你单位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并明确告知你

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听证，也未进

行陈述申辩。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为证：《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大环罚告字

[2018]69 号)及《送达回执》各 1份。 

2、责令改正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 

我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

(七)项及第二款之规定，责令你单位全部挖出填埋的污泥，规范贮存，并决定对



你单位罚款十万元。 

3、责令改正和行政处罚决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1)关于责令改正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你单位应于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立即全部挖出填埋的污泥，规范贮存。 

(2)关于罚款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你单位应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

将罚款缴至以下指定银行和帐号: 

户  名:盐城市大丰区财政局 

开户行:工商银行大丰营业部 

帐  号:1109690109000016688 

你单位缴纳罚款后，应将缴款凭据复印件报送我局备案。逾期不缴纳罚款的，

我局依法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 

盐城市大丰区环境保护局大丰港经济开发区分局将对你单位改正违法行为

和履行处罚决定的情况实施环境行政执法后督察。 

4、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你单位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盐城市环境

保护局或者向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起六

个月内向东台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

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二、公司的应对措施及风险提示 

公司收到江苏金羚报送的《盐城市大丰区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大

环罚字[2018]72 号)后高度重视，责成江苏金羚积极接受相关部门的指导，立即

采取有效措施，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整改。同时公司要求江苏金羚引以为戒，

进一步增强环保意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确保规范经营。 

目前，江苏金羚正根据国家有关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以及环保处理标准和要

求，并结合政府相关部门的要求，对《盐城市大丰区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 

公司将严格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

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6 月 30日 

 


